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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府办〔2017〕42号

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潮州市食品

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市各开发区、潮州

新区管委会:

《潮州市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实施过程中如遇到问题,请径向

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反映。

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1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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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潮州军分区，

市法院，市检察院，驻潮部队，中央、省驻潮各单位，各人民

团体，各民主党派，各新闻单位。

————————————————————————————

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12月 1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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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国务院、省政府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

策部署，强化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责任，不断

提升食品安全保障能力，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广

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办法

的通知》（粤府办〔2016〕121号）有关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考核对象为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和市食品

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简称市食安委成员单位）。

第三条 考核工作由市食品安全委员会（简称市食安委）统

一领导。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市食安办）受市食安委

委托，负责组织实施年度食品安全工作考核评议。

第四条 考核工作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遵

循客观公正、突出重点、奖惩分明、注重实效的原则。

第五条 考核包括地方政府履行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和

市食安委成员单位履行食品安全工作职责情况。具体考核指标和

分值在年度食品安全工作考核方案及其细则中体现，并根据年度

食品安全重点工作进行调整。

第六条 考核年度为每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市食安办

结合省的食品安全工作考核安排，在每年 8月底前组织相关部门

和单位制定并发布本年度考核方案及其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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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考核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第七条 市食安办会同市食安委成员单位组织对各县、区人

民政府（管委会）实施考核工作。

市食安委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对各县、区人民政府（管

委会）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八条 考核包括食品安全工作措施落实情况和食品安全

状况两个方面，重点围绕食品安全工作目标责任书和年度食品安

全重点工作安排完成情况，从组织领导、监督管理、能力建设、

保障水平等方面进行评议考核。

第九条 考核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采取以下步骤：

（一）实地检查。每年 12月底前，市食安办根据工作需要，

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组成考核组，依据考核方案及其细则对各县、

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当年度食品安全工作完成情况进行实地检

查，形成检查报告。实地检查采取听取汇报、核查资料、现场抽

查、明察暗访等方式。

（二）自查评分。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按照考核方

案及其细则，对本年度食品安全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和自评打

分，形成自评报告，于次年 1月 5日前报送市食安办。各县、区

人民政府（管委会）对自评报告和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

责。

（三）部门评审。市食安委成员单位按照考核方案及其细则，

结合日常监督检查情况，对自评报告中相关指标内容进行复核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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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于次年 1 月 20 日前形成书面意见送市食安办。各部门和单

位对相关指标评审结果的公平性、公正性、准确性负责。

（四）专业测评。根据年度考核方案及其细则要求，由市食

安办委托专业机构对各县、区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测评，测评结果

于当年10月底前送市食安办。被委托机构对测评结果的公平性、

公正性、准确性负责。

（五）综合评议。市食安办根据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评审意见、

实地检查情况，并参考专业机构的测评结果，会同相关部门和单

位作出综合评议，形成考核报告，于次年2月底前经市食安委审

核后，上报市政府审定。考核结果以市政府名义通报各县（区）

人民政府（管委会）。

（六）对实行“园镇一体化”管理体制的凤泉湖高新区管委

会，参照上述县区政府（管委会）考核模式实施考核。

第三章 考核市食安委成员单位

第十条 市食安办负责组织对市食安委成员单位实施考核

工作。

第十一条 市食安办根据工作需要确定考核对象，经报市食

安委同意实施考核。

第十二条 市食安办牵头成立市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组

（简称市考核组），负责对市食安委成员单位的工作考核，考核

组成员原则上由市食品安全专家组成员、市食安办领导、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和有关机构代表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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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考核包括市食安委成员单位履行工作职责，完成

食品安全工作目标责任书和年度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等重要工

作任务，完成省食安办、市食安委有关工作部署等情况。

第十四条 考核市食安委成员单位采取以下步骤：

（一）自查评分。市食安委成员单位按照考核方案及其细则，

对本年度食品安全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和自评打分，形成自评

报告，于次年 1 月 10 日前报送市食安办。市食安委成员单位对

自评报告和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二）述职评议。市考核组于次年1月底前组织召开市考核

组评议考核会议，根据年度考核方案及其细则要求，对被考核部

门的工作述职情况进行评议，评议结果于次年 2月 5日前报市食

安办。市考核组成员对评议结果的公平性、公正性、准确性负责。

（三）综合评议。市食安办根据市考核组对被考核部门的述

职评议结果，结合被考核部门的日常工作情况及其自查自评情况，

汇总形成考核报告，于次年6月底前报市食安委审定。考核结果

以市食安委名义通报。

第四章 考核评分

第十五条 考核采取评分法，基准分为100分。考核结果分

A、B、C 三个等级。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得分排在第 1

名的为 A级，得分排在第 2名及以后的为 B级。市食安委成员单

位得分排名前三分之一（含本数）的单位为 A级，其他单位为 B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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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考核

等级为C级：

1．对发生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食品安全事故，未及时组织协调

有关部门开展有效处置，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或者重大损失的；

2．对本行政区域内涉及多环节的区域性食品安全问题，未及

时组织整治，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或者重大损失的；

3．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或其相关部门隐瞒、谎报、

缓报食品安全事故的；

4．本行政区域内发生重大及以上级别食品安全事故的。

（二）市食安委成员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考核等级为C

级：

1．对发生在监管职能范围内的食品安全事故，未及时组织或

指导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有效处置，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或者重大损

失的；

2．对监管职能范围内涉及跨县（区）域的食品安全问题，未

及时组织协调开展整治，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或者重大损失的；

3．监管部门隐瞒、谎报、缓报食品安全事故的；

4．监管职能范围内发生重大及以上级别食品安全事故的。

第十六条 考核结果交由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对各县、区人民

政府（管委会）和市食安委成员单位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进行综

合考核评价与实行奖惩的重要参考，评议考核中发现需要问责的

问题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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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考核结果为A级的县、区及市有关单位，予以通报

表扬；对在食品安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

家、省和市有关规定予以通报表扬。

（二）对下列情形进行约谈：

1．对考核结果为 C级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和市食安

委成员单位，市食安委委托市食安办会同相关单位约谈该县、区

政府（管委会）、市食安委成员单位有关负责人，必要时由市政府

领导同志约谈该县、区政府（管委会）、市食安委成员单位主要负

责人，该县、区和市食安委成员单位有关领导干部不得参加年度

有关先进评奖、授予荣誉称号等。

2．对连续两年考核结果排最后一名的县、区政府（管委会），

市食安委委托市食安办会同相关部门约谈该县、区政府（管委会）

有关负责人；若该县、区当年考核结果为 C级，则不再重复约谈。

3．对考核中发现有系统性风险或区域性风险的镇（街、场），

由市食安办或县、区政府（管委会）约谈该镇政府（街道办、场

管处）主要负责人。

责任约谈情况纳入县、区政府（管委会）和市食安委成员单

位工作评议、考核记录。

（三）各县、区政府（管委会）和市食安委成员单位应在考

核结果通报后一个月内，形成书面报告报送市食安办，对通报的

问题提出整改措施与时限；市食安办汇总后及时报送市政府。

第十七条 对在食品安全工作考核中弄虚作假的，予以通报

批评；情节严重的，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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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各县、区政府（管委会）可参照本办法，结合各

自实际情况，依法制定本地区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办法。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食安办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

行。


